[bookmark: _Toc17729]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的解读
一、编制背景
[bookmark: _Toc7487]2020年1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采用列举方式明确了属于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的六种情形，其中第五种情形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内，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的成片开发建设需要用地的，可以依法对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实施征收。”同时规定，成片开发应当符合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2023年10月31日，自然资源部印发了《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 号）（以下简称《标准》），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含义、原则、程序等基本内容进行了明确。为进一步贯彻自然资源部印发的《标准》精神，2024年3月12日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发布了《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辽自然资发〔2024〕24号），要求各地政府要充分认识开展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是落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促进地方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有力手段。
庄河市人民政府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7 号）、《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工作的通知》（辽自然资发〔2024〕24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据《庄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庄河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栗子房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庄河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二、成片开发范围基本情况
1、 成片开发范围区位分析
项目用地位于庄河市栗子房镇兴隆村，属于栗子房镇南部镇区内，周边现状商业氛围较好；距离庄河市城区距离约60公里，距栗子房镇北镇区距离约10公里；开发范围周边道路网密集，西侧临栗南线，通过栗南线直通滨海公路，交通方便。[image: E:/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5年度第3批次核电商业/5.图件/开发范围影像图.jpg开发范围影像图]
图1    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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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土地利用现状情况 
	表1 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土地利用现状地类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地类
	面积
	比例

	总计
	9.3074
	100.00%

	建设用地
	小计
	9.3074
	100.00%

	
	交通运输用地
	小计
	0.3937
	4.23%

	
	
	公路用地
	0.3937
	4.23%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小计
	8.9137
	95.77%

	
	
	村庄
	8.9137
	95.77%


[image: E:/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5年度第3批次核电商业/5.图件/土地利用现状图.jpg土地利用现状图]
图2  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土地利用现状图
3、成片开方案土地权属情况
	表2  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土地权属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权属性质
	权属名称
	土地面积

	国有
	兴隆村
	6.6275

	
	小计
	6.6275

	集体
	兴隆村
	2.5471

	
	大屯村
	0.1313

	
	常隆村
	0.0015

	
	小计
	2.6799

	总计
	9.3074


[image: E:/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5年度第3批次核电商业/5.图件/权属性质示意图.jpg权属性质示意图]
图3  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土地权属性质示意图
4、成片开发方案土地用途安排
	表3  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规划用地类型统计表

	单位：公顷，%

	类别
	面积
	比例

	商业用地
	5.2288
	56.18%

	城镇住宅用地
	0.1706 
	1.83%

	教育用地
	2.5053
	26.92%

	城镇村道路用地
	1.4027
	15.07%

	[bookmark: _Toc27721]总计
	9.3074
	100.00%


[image: E:/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5年度土地征收成片开发/2025年度第3批次核电商业/5.图件/土地使用规划图.jpg土地使用规划图]
图4  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土地使用规划图
 三、政策性分析 
1、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情况
项目满足《庄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要求。
方案拟纳入2025年庄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符合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符合对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的空间布局，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
2、国土空间规划
该成片开发范围已纳入经批准的庄河市国土空间规划，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管控规则。不涉及各级自然保护区、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项目所在地栗子房镇人民政府确保项目布局和规模将统筹纳入规划期至2035年的栗子房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3、 公益性用地比例
庄河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年度第3批次）公益性用地面积占成片开发土地总面积的41.99%,符合公益性用地占比不低于40%的要求。
[bookmark: _Toc12125][bookmark: _Toc10352]4、开发区土地利用情况
本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选址不占用开发区土地。
[bookmark: _Toc10712][bookmark: _Toc25573]5、已批准实施情况
庄河市已批准成片开发方案项目满足实施条件的正稳步地推进实施，因资金问题等客观因素导致其他未实施项目我市积极地协同推进。
[bookmark: _Toc20403][bookmark: _Toc28006]6、环保符合性分析
该成片开发项目在建设和运营期满足《方案》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建议的前提下，符合环境保护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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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计划
[bookmark: _Toc30788]1、成片开发期限 
本成片开发区域的开发期限初步定为3年，具体为2025年1月至2027年12月。
[bookmark: _Toc4530]2、开发时序
	表4  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开发时序情况统计表

	单位：公顷，%

	序号
	实施年度
	项目名称
	实施面积
	征收比例

	1
	2025年
	商业用地
	0.5285
	19.72%

	
	
	基础设施（道路）
	0.3451 
	12.88%

	
	
	小计
	0.8736
	32.60%

	2
	2026年
	商业用地
	0.3292 
	12.28%

	
	
	小计
	0.3292 
	12.28%

	3
	2027年
	教育用地
	0.2657 
	9.91%

	
	
	住宅
	0.1706
	6.37%

	
	
	基础设施（道路）
	1.0408
	38.84%

	
	
	小计
	1.4771
	55.12%

	总计
	2.6799
	100.00%


五、对生态环境影响
[bookmark: _Toc4380][bookmark: _Toc2036][bookmark: _Toc14573][bookmark: _Toc21036]（一）对生态环境影响分析
在分析项目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时，主要从大气、水环境、声环境、固体废物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bookmark: _Toc15602][bookmark: _Toc6253][bookmark: _Toc9228]1、大气影响分析
本次成片开发建设项目主要为商业和公益性用地，项目建设过程中能够影响生态环境空气质量的污染物主要来源于扬尘，建成后不会增加空气污染物排放。
2、水环境影响分析
废水排放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由于本《方案》中建设项目主要为商业项目，在生产项目建设过程中会产生综合污水，综合污水中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和木质素等有机化合物，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分解要消耗水体中的溶解氧，短期内对水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随着项目建设完成投入使用，污染源不会继续增加。因此，项目对水环境影响是短期的。
3、声环境影响分析
成片开发项目的噪声主要为项目施工阶段的噪声，来源于工程施工、运输车辆喇叭声、发动机声、混凝土搅拌声以及复士压路机声等。
4、固体废物影响分析
项目施工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施工废弃物，如废弃的沙石砖瓦、木块、废瓷砖、塑料、废混凝土、废金属、油漆涂料包装物、碎玻璃等，属一般固体废物。项目运营阶段的固体废物主要为生活垃圾。
[bookmark: _Toc29688]（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
[bookmark: _GoBack]为有效减少废气、废水、噪音、固体废弃物等对周边环境影响，建议设环保负责人，废水、废气、噪声、固体等污染物排放要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同时提出以下建议：
1、 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2、 项目单位应做好应急物资储备，按照相关规定编制和备案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急预案做好衔接，定期进行环境应急培训和演练，有效防范和应对突发环境事件。
3、 项目单位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要求，健全内部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管理责任制度，在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使用和拆除等过程中，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安全风险辨识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并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有关情况。
同时建议相关环保部门加强对项目的监管。
六、维护群众利益保障措施
土地征收补偿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征收前，庄河市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征地情况拟定《征地补偿方案》，方案详细规定征地情况及补偿情况。
1、征地补偿标准
根据《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公布实施大连市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的通知》（大政办发〔2023〕8号）的标准执行，庄河市2025年度第3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项目位于庄河市栗子房镇兴隆村、大屯村、常隆村，该区域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为3.3万元/亩。
2、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费用
按照《辽宁省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暂行办法》（辽政办发（2005）81号）依法给予本次成片开发所涉土地征收范围内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补偿，安排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并将符合参保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社保关系纳入社会保障体系。
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
按照《庄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庄河市征收集体土地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庄政办发〔2021〕22号）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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